
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組織章程 

輔英科技大學 
私立三信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08.12.16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協調會(輔英三信僑生專班) 會議通過 

 

專班名稱：109學年度「觀光休憩僑生專班」與「健康美容僑生專班」 

 
第一條  為有效整合三方資源，落實結合技職教育與產業發展，建立兼顧就學與就業之新教

育模式與教學實習合作平台，並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業務，以達成技職教育「做

中學、學中做」務實致用之目標，特訂定「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並訂定本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會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教育部補助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

計畫要點」及「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大學法」、「大學

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會職掌為策劃與推動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相關業務執行，其任務如下： 

一、計畫執行與管考：審議並綜理專班之相關辦法、督導與統籌。 

二、招生遴選及甄選：高職階段學生遴選機制與銜接至技專端甄選機制。 

三、課程規劃與師資：研議三方搭配與升學課程銜接規劃及專班師資規劃。 

四、學生輔導措施：有關學生生活、學習、技術能力、進路等輔導與管理事項。 

五、職場實習計畫：規劃學生職涯工作任務規劃、實習學分數採計與認列標 

準、工作（技能）輪調與實習內容規劃。 

六、資源共享支援：三方人力及設備資源運用、共享與相互支援，以及高職及技 

專端教師赴教師企業研習等規劃事項。 

七、權利義務訂定：三方教育責任、企業人才培育、教育訓練及相關契約等規劃 

與調整。 

八、解約或停止契約：訂定三方入學與退場等相關輔導機制與辦法。 

九、其他相關合作與爭議事項。 

第四條  本會設置委員由 (1)輔英科技大學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

長、國際長、會計室主任、院長、招生暨入學服務中心主任、系主任 (2)私立三信高

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實習處主任、科主任等相關主管數人 (3)合作廠商(附件二)之相

關主管代表數人，三方共同組成。由輔英科技大學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置總幹事

一人，由輔英科技大學教務長兼任之，秉承主任委員之指示處理一般事務。委員為

無給職，聘期自三方合作契約簽屬完成之日起生效，並自教育部核准開班之日起延

續，至本專班修業期滿為止。 



第五條  本會依任務內容設置若干工作小組，小組成員由主任委員就委員業務屬性與專業聘

任之；各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輔英科技大學相關主管兼任。 

第六條  本會定期性會議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第七條  本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八條  本章程由本委員會審核通過，經主任委員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